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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锦溪镇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各村、社区： 

现将《锦溪镇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锦溪镇党政办公室 

2017年9月8日 

 

 

 

锦溪镇党政办公室文件 

锦办发〔2017〕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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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溪镇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关于打好打赢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 “两减六治三提升” 专项

行动，依法综合整治取缔全市 “散乱污” 企业（作坊），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切实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

出环境问题，促进我镇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根据昆山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结合我镇实

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

标本兼治、防治并举，坚持铁腕治污、精准治理，依法严厉打击

“散乱污” 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整治范围 

本方案所指 “散乱污” 企业（作坊）是指属于以下五类的小

型生产企业（作坊）：1. 生产工艺属落后淘汰类的；2. 不符合产

业政策或区域产业规划布局的；3. 无证无照、证照不全、违法建

设、违规经营的；4. 环境污染严重、安全隐患突出，污染治理和

安全防范设施设备不到位，即使符合产业规划布局要求，整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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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满足环境、安全管理要求的；5. 仅个别经营者获益、对外部

环境污染、附近群众有负面反响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所涵盖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电镀、阳

极氧化、发黑、冶炼、化工、铸造、废塑料加工、木材石材加工、

纺织印染、五金加工、洗涤、畜禽养殖、废品回收、汽车维修、

化工仓储，以及涉及涂料、油墨、粘胶剂、有机溶剂等使用的印

刷包装、家具、涂装等行业。 

三、工作要求 

按照全面排查、分类整治、依法依规、限期到位的要求，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依法整治取缔全市现有的 “散乱污” 企业，扶

优限劣，推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清洁生产和依法治理污染，消

除环境安全隐患。同时，强化社会化监管，杜绝整治取缔的 “小

散乱污” 企业异地转移和死灰复燃。 

（一）关停取缔一批。符合下列五种情形的，一律按照 “两

断三清” （即断水、断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清除设备）标

准，实施关停取缔。 

1. 全面取缔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依

法坚决取缔不符合产业政策或使用淘汰设备的 “散乱污” 企业

（作坊）。 

2. 全面取缔手续不全和不符合布局规划的 “散乱污” 企业

（作坊）。依法全面取缔无证无照、证照不全、违法建设、违规

经营等相关手续不全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对不符合布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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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或不在工业聚集区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应明确整治要求，

限期整治，逾期达不到整治要求的，依法予以取缔。 

3. 全面取缔违法建设、违法用地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

依法全面取缔利用既有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或违规出租场所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依法严厉查处违法建设、

违法用地行为；重点拆除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重点清

理整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法用地。 

4. 全面取缔违法排污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全面取缔

存在无环保设施、无组织排放严重、环保不达标等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使用小锅炉或存在冒黑烟、粉尘无组织排放、污水直排、

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类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等）或环保手续不全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 

5. 全面取缔存在安全隐患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全面

取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存在应淘汰并危

及生产安全工艺、设备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 

（二）治理改造一批。对环保设施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

生产设备落后或管理粗放，但不属于上述关停取缔情形且具备升

级改造条件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由相关职能部门督促隐患

单位实施治理改造。11 月 15 日前，治理改造到位，经镇政府审

核通过后，纳入日常监管；逾期未完成治理改造的，予以关停取

缔。 

四、整治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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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发布 “散乱污” 企业（作坊）综合整治通告，开展 “散

乱污” 企业（作坊）专项整治行动，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按照 “关

停取缔一批、治理改造一批” 的原则，整治一个，销号一个，确

保 11 月 15 日前全部到位。安环所、建管所、市场监管分局、国

土分局、派出所、城管中队等部门根据职责组织开展环境污染、

无证无照、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安全生产等相关整治行动。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8 月 25 日前） 

依方案要求和各单位职能分工，将任务分解到各村、社区和

相关职能单位，明确具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第二阶段：全面排查阶段（9 月 15 日前） 

充分发挥村、社区及网格员等作用，落实工作责任人，对辖

区内的 “散乱污” 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全面彻底、不留死角地

摸清 “散乱污” 企业数量、位置、违法违规情形等情况，制定整

治清单，按照 “关停取缔、治理改造” 进行分类，制定一厂一策

精准治理。 凡是群众举报投诉的、上级交办的有关 “散乱污” 企

业问题事项，必须全部列入排查范围。排查结果于 9 月 14 日前

报镇 “263” 办。之后，如主动发现有遗漏的应立即补充上报，如

被举报或曝光发现不在上报名单中的 “散乱污” 企业，将作为问

责的依据。 

第三阶段：综合整治阶段（11 月 15 日前） 

坚持立查立改，按照 “重大隐患必须消除、脏乱差现象必须

整治” 的原则，对排查出来的 “散乱污” 企业立即实施分类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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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整治行动。 

1. 对在排查过程中发现的关停取缔类企业，一经发现立即以

“两断三清” 为标准关停取缔。 

2. 对排查出的限期整改类企业，列入限期整治名单，明确 

“一企一策” 整治方案和整改完成时间，由镇“263”办汇总后上报

镇“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整治工作原则上在 11 月

15 日之前完成。 

3. 对到 11 月 15 日未完成整改的企业，镇政府将组织力量责

令企业全面停产，确保整改到位后方可复产。如确实无法整改到

位的，依法实施关停取缔。 

4. 整治期间持续开展排查工作，对新发现整治范围内的企业

（加工点），列入整治清单，并按照要求整治到位或关停取缔。 

第四阶段：巩固提高阶段（12 月 31 日前） 

对列入关停取缔的企业，必须逐家进行实地核查，确保关停

到位。对列入整治企业，必须逐家实施 “回头看”检查，确保整治

要求落实到位，并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镇“263”办将联合纪检

部门对整治工作开展督查。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成立 “散乱污” 企业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办公室设在镇 “263”办，从各相关

部门抽调人员组建工作组，脱产阶段性参与 “263”办工作，统筹

推进全镇 “散乱污” 企业专项整治工作，督促指导相关单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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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时通报整治工作进度、工作动态，组织开展督查工作。 

（二）压实各级责任。各村、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本

方案要求，依照“三个必须”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迅速开展工

作。要深化摸底排查，并依据排查结果，建立 “散乱污” 企业整治

清单。同时明确目标任务、整治重点及工作措施，排出整治时序进

度，确保完成整治任务。 

（三）强化联动执法。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百日行动” ，

以安全、环保、消防为重点，充分发挥综合网格监管体系作用，

把村一级监管责任细化到网格、责任落实到人，做到对 “散乱污” 

企业早发现、早整治、早查处。要有效整合执法资源，强化联动执

法，为整治工作提供法律、行政支撑。安环所、派出所、水利站、

建管所等部门要加大对重点污染企业（源）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企

业的督查执法力度，对有问题的企业（加工点）及时下达停产整治

通知，限期内整治不达标的予以关停。要加强司法联动、“两法” 有

效衔接，对涉嫌违法违规构成犯罪的要第一时间移送公安机关或与

公安机关联动执法，加大打击力度。供电、供水等部门要按照有关

规定，对依法关停取缔企业采取相应的停止服务措施。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公共宣传栏等

媒介，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形成严厉打击 “散乱污” 企业（作坊）

的高压态势，营造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五）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充分

发挥基层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实施常态化巡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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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已关闭取缔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严禁死灰复燃；

对新发现的 “散乱污” 企业（作坊），发现一家、取缔一家。对产

业链和城市生活中尚不可或缺的行业，依据政策，通过进行规范、

引导和激励等手段，引导其健康发展。 

（六）严格督察考核。建立镇、村（社区）两级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考核机制，层层明确责任，层层强化责任，

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 “散乱污” 企业（作坊）专

项整治落实到位。强化监督检查和考核问责，自 9 月起，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对整治进度开展明查暗访、督查检查，对

进度滞后的，通报预警；对整治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漏报、推

进不力或监管责任不落实以及逾期未完成整治任务的单位和责任

人，将向镇纪检监察部门移送问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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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锦溪镇 “散乱污” 企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  恽     

副组长：陈  勇  张月根  李  凡  胡志寰  朱春浩   

吴  洁  田  野  陈竹琳  余志刚  朱喜华 

张路军  盛永明  

成  员：黄楚林  邵  杰  顾家驷  高玉泉  张芳兰 

朱艳蕾  王春元  朱关根  夏巧新  徐介根 

周  青  陈火英  高华平  顾卫林  王菊林 

金  忠  汪  新  於全元  盛永兴  宋  磊 

金卫根  金明华  周喜峰  夏巧龙  黄元林 

顾秀根  王雪林  陆淀明  谈永弟  顾国红 

张培元  曹小玉  罗  军  栾友刚  徐正华 

陈  云  周铭前  钱  吉  艾兵峰  曹云峰 

於小明  王  磊  陈  斌  沈福民  王全军 

盛永兴  单  良  陶明强  蒋  峰  张海元 

徐  华  冯永兴  黄雨新  冯全林  朱仁刚 

王卫星  徐  涛  张建峰  朱  慧  张伟中 

顾建明  王元林  王少华  胡三伟  於家金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263”办，朱秋荣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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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 

附件 2： 

锦溪镇“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职责分工 

 

1．排查摸底组 

牵头领导：张月根 

相关领导：余志刚、朱喜华、张路军、盛永明 

组员单位：安环所、建管所、国土分局、市场监管分局、派

出所、各村、社区； 

职责分工：按照安全生产网格划分，分成 5 个工作组，对全

镇范围内所有企业（作坊）开展地毯式排查摸底，摸清企业（作

坊）数量、位置、规模、生产经营和问题隐患情况，做到登记全

面、数据清楚、资料详实，形成“一企一档”。 

2．综合整治组 

牵头领导：李  凡 

相关领导：朱春浩、余志刚、张路军、朱喜华、盛永明 

资产办：清理违规出租使用的集体资产 

国土分局：认定和查处违法用地行为； 

建管所：认定和查处违法建设行为； 

城管中队：对已经认定的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 

市场监管分局：认定和查处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行为； 

安环所：认定和查处存在的生产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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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认定和查处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供电所：对依法应关停取缔企业采取强制性停电措施； 

自来水厂：对依法应关停取缔企业采取强制性停水措施； 

3．信访稳定组 

牵头领导：陈  勇 

相关领导：张月根、余志刚 

组员单位：信访办、派出所、司法所、各村、社区 

职责分工：加强整治期间信访维稳工作，切实做好上访人员

接待、解释、劝导、安抚工作，做好突发情况预警、安保和处置

工作。 

4．督查引导组 

牵头领导：陈竹琳 

相关领导：胡志寰 

组员单位：“263”办、纪检办、监察审计室、宣传办 

职责分工：对整治行动进行专项督查检查，对工作不力和责

任落实不到位情况进行约谈问责；对整治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进行宣传，跟进记录整治进度和整治效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